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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１

　　本书是２０００年７月由日本公共出版社出版的《反垄断法和串通招投标的解说》
一书的前半部分（第一部“反垄断法的制定经过和公正交易委员会”，第二部“反垄断
法的解说”），加之“主要国家的竞争法”及其日本反垄断法的相关法令由桐荫横滨大
学法学院我的弟子武晋伟及王玉辉老师在进行部分修改的基础上，译成中文出版的。

《反垄断法和串通招投标的解说》是我在结束大约３０年间的日本公正交易委员
会勤务后调到桐荫横滨大学写的第一本书，对于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我由衷地感
到高兴（关于该书的后半部分“反垄断法的串通招标限制”，在加之之后最新的研究成
果后，于２００１年７月由日本信山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串通招投标的研究》，本书不具
体涉及此内容，此书的具体内容最近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时隔２年，我在２００４年春时因公第二次访问北京，对北京的变化感到非常吃惊。

高楼大厦平地而起，高速公路和地铁的建设等城市的再开发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种
情形让我想起当时日本的高度经济成长期（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日本在高度经济成长
期中（１９６４年）举办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也将在２００８年举办北京奥林匹克
运动会。此外，日本在１９６３年加入ＩＭＦ８国，成为先进国家的伙伴之一，中国也在

２００１年加盟 ＷＴＯ，也正渐渐发展成为先进国家。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国和日本的高
度经济成长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在日本的高度经济成长期中反垄断法、竞争政策是如何运用的呢？事实

上，５０年代日本反垄断法处于休眠状态，法律虽然存在，但是作为执行机关的公正交
易委员会却没有加以积极运用。举例就可以看出，作为违法性卡特尔（违反反垄断法
第３条及第８条）受到排除措施命令的件数，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５年间仅有１３件（年平
均２．６件），而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的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的５年间猛增为９１件（年平均

１８．２件）。高度经济成长的结果带来通货膨胀，而作为物价对策的一环开始对违法
性卡特尔进行规制。此外，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期后，消费者运动也随之频繁发生，

１９６２年，为规制不正当表示等行为，日本制定了《赠品表示法》。就这样，一直处于休
眠状态的日本反垄断法在高度经济成长期中复苏了。
在持续高度经济成长中的中国也是一样，今后将越发地显示反垄断法的重要性，

现在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着，我相信中国的经济会在反垄断法、竞
争政策的导入下更加迅速地发展。
对翻译此书的弟子武晋伟，这是自他离开日本桐荫横滨大学，回到中国继续深造

后的第２次见面，此书也是他作为日本反垄断法研究者的处女作。此外，本书的另一
译者王玉辉也曾在我校留学数年，专攻亚洲经济与法。

１序言１



最后，希望这本解说日本反垄断法的著作能给中国的研究者和学生们带来一些
参考，那我将感到十分的荣幸。

日本桐荫横滨大学 法科大学院 教授 铃木满

２００４．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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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２

　　经济法作为现代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其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便是反垄
断法。反垄断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活动。在日本和其他西方国
家，人们更将其视为经济法的核心。
中国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垄断和限制竞争的危害性

及对其予以规制的必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国家多年来也一直在蕴酿制定这样
一部法律。学术界近十几年来研究成果颇丰，包括对于许多外国的反垄断立法和实
施经验所作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中日两国学者在反垄断法领
域的学术交流近些年来颇为活跃，但日本学者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极少。青年
学者武晋伟、王玉辉翻译的日本学者铃木满教授所著《日本反垄断法解说》一书的出
版，为我国学术园地又添新葩。
铃木满先生是日本知名的反垄断法专家，曾长期任职于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从

事反垄断法的实务工作。现担任桐荫横滨大学法科大学院教授，从事反垄断法教学
及研究工作。２００３年初冬我访问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时，有幸结识了铃木满先生，
并由他推荐在公正交易委员会所属的经济法协会作了演讲。当时，铃木满先生和其
他日本学者都对中国反垄断立法的进展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时也很客气地希望如果
有机会的话中国学者能对日本的现行立法提出意见。在交谈中，先生的学识和谦恭
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先生的《日本反垄断法解说》是他长年在公正交易委员
会进行实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在大学中进行理论研究心得的结晶。
本书译者武晋伟、王玉辉都曾留学日本多年，武晋伟师从铃木满教授多年，一直

学习和研究反垄断法学。回国后在我门下继续研究，方向主要定在中日反垄断法之
比较研究。王玉辉则是我新收的弟子之一，擅长英语及日语。本书是他们的第一部
译著，为此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努力，工作是成功的。该书对于促进中日学术交流
和繁荣中国经济法研究，有着积极作用。我愿向我国读者推荐这本著作。

漆多俊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于中南大学法学院

３序言２



序言３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在迅速发展，一些垄断行为
也日渐突出，反垄断成为当前发展经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并且我国自２００１
年加入了 ＷＴＯ，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在将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同时，也将
面临着建立一个与世贸规则相适应的、能够发挥市场机制的贸易秩序，建立公平、公
开和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竞争秩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也逐步颁布了
一些保护竞争的法律法规，并且通过执法也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市
场机制尚不完善，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善的竞争法体系。
反观日本，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法最为发达的

国家之一。日本经济法是以反垄断法为核心，围绕这一核心，在各个经济领域（行业）
制定一些基本法，再根据这一基本法进一步制定各种相关的单行法规，以此建立各部
门经济法的法律体系。现在日本社会已经步入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日本反垄
断法已成为该国经济社会的基本法，被称为“经济宪法”。
本人于１９９４年被公派到日本学习，并于２００２年攻读经济法学博士学位，跟从铃

木满先生从事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的研究。本书既是我所翻译的第一部关于日本经
济法方面的书籍，也可以说是本人留学日本１０年从事反垄断法研究的心得。希望通
过本书能使中国经济法研究者及其学生们及时了解最新国外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的

运用现状，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也希望通过此书对制定具有中国特色
的并符合世界潮流的反垄断法做出自己应做的贡献。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我的恩师———日本桐荫横滨大学铃木满先生的

热情帮助，铃木满先生是我在日本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我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时间最
长、对我最为关心的老师，即使是在我离开日本桐荫横滨大学，回国师从中国著名经
济法学者———漆多俊先生后也不忘时时联系，对我的学业继续进行指导。
同时，由于本人留学日本１０年，主要从事国外经济法的研究工作，对中国经济法

的了解甚少，此次回国继续攻读经济法学博士学位，在导师漆多俊先生的指导下，使
我对我国经济法又有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其中，漆多俊先生创立的以“市场
三缺陷－国家调节三方式－经济法体系三构成”（即“三三理论”）为核心的经济法学
科理论体系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自己对中国经济法的研究与发展状况又有了
深层次把握。
此外，在翻译过程中，本人又得到王玉辉老师的鼎立协助。王玉辉老师也曾在日

本留学数年，其研究方向同为经济法学，现在天津商学院从事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同时也为漆多俊先生门下的经济法方向博士研究生。

４ 日本反垄断法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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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两位导师的关心与指导，加之家人的大力支持下，本人才得以完成此书的
翻译工作。由于是初次从事此项工作，在翻译的过程中未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法学
界的同仁予以指教和批评。

中国中南大学、日本桐荫横滨大学　武晋伟

２００４年９月３０日

５序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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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日本反垄断法的制定

　　一、战前的日本经济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把加强军备和将经济发展到欧美列强的水平作为本国经
济政策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日本政府引进欧美各国的先进技术，兴办国营企
业，然后以近似于无偿的方式将企业转让给民间企业；或者直接地加以保护，培养优
秀的民间企业，从而来发展国家的经济。通过上述方式，在国家强有力的扶植下，日
本逐渐形成了近代型大企业，而这些大企业又通过收购、合并等方式形成财阀。

　　（一）财阀的经济力

　　财阀通常是指，通过以总公司为最高组织的控股公司保有股份、兼任负责人、进
行融资以及持续性交易关系等结合而形成的金字塔形的同族支配的家族企业集团。
战前日本有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和六个相对小的财阀（日产、浅

野、古河、大仓、中岛和野村），它们是日本财阀的代表。当时这些财阀的规模是任何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所不能比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隶属四大财
阀的有７６１个企业，隶属六个小财阀的有４３６个企业，共计１１９７个企业。这些企业
的资金总额占全国的２４．５％（金融业占４９．７％，重工业占３２．４％，轻工业占１０．７％）
（详见表１１）。
财阀具有以下特征：

Ａ．以同族的资本和同族的结合为财阀组织的中心；

Ｂ．各财阀对于直系公司的投资强于对旁系公司，并强化对投资对象的直系化；

Ｃ．各财阀并不限于固定的形态，它多以多种多样的企业集团的形式存在；

Ｄ．综合性商社处于财阀的中心位置，它和财阀组织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Ｅ．财阀的各个子公司多以财阀本社的名字开头。
就这样，以同族的支配为顶点，以控股公司的形式为主体的财阀在强大的综合经

济力下支配着市场的同时，也渐渐地和国家权力联成一体，从而使自己的支配力变得
愈发不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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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财阀（包括分公司）的资金总额和占全国比率

产　业 三井 三菱 住友 安田
四大财阀

合计

占日本全国

百分比

金

融

业

银行业 １４８１２５ ８７６７５ ５３６７５ １９３３６１ ４８２８３６ ４８．０
信托业 １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８５．４
保险业 ６２５０ ６４７００ ６７５０ ８５５０ ８６２５０ ５１．２
小 计 １６９３７５ １５９８７５ ６５４２５ ２０９４１１ ６０４０８６ ４９．７

重

工

业

煤矿业 ４８１３００ ２７４２７５ １１１１５０ １０００ ８６７７２５ ２８．３
金属业 ２７０００５ １８５０００ ５５０２００ ４１５０ １００９３５５ ２６．４
机制造业 ８３８５６７ １２０７６５５ ６３８６６０ ９５１８３ ２７８００６５ ４６．２
造船业 ５８１２５ １１６４７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１３７２ ５．０
化学工业 ５６６１６９ １８８７４５５ １６７８５０ ９０８０ ９３０５５４ ３１．４
小　计 ２２１４１６６ １８６６０３２ １４６９４６０ １１９４１３ ５６６９０７１ ３２．４

轻

工

业

造纸业 ４１３１ １０９８０ ——— ９０００ ２４１１１ ４．５
窑业 ６３４９６ １４７５０ １１２３０ ——— ８９４７６ ２８．４
纤维工业 １２５２７３ １０９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５９４６ ２２４１１９ １７．４
农林，水产，
食品业

２４１１３ ６８００ １３２２ ——— ３２２３５ ２．７

其　他 ５６６８５ ２９６００ １４７６０ ２２０１７ １２３０６２ ９．７
小　计 ２７３６９８ ７３０３０ ２９３１２ １１６９６３ ４９３００３ １０．７

其

他

海运业 １７９１２７ ３９９９２２ ６５２５ １７５００ ６０３０７４ ４．９
其　他 ２０６７６４ ２０４６６４ ９５９６０ ４６７４７ ５７１６２５ ———
公司合计 ３０６１１３０ ２７０３５１３ １６６６６８２ ５０９５３７ ７９４０８５９ ２４．５

资料出处：《反垄断政策２０年史》，（财）公正交易协会，第８页。

　　（二）财阀的弊害

　　拥有这种强大影响力的组织的财阀却为日本政府的侵略计划所利用。
这种由少数财阀支配绝大多数产业的所谓“产业支配权的集中”的现象使劳资间

的半封建关系继续存在，从而妨碍了工会的发展，并由于妨碍了独立企业的创业而阻
碍了军阀势力的对抗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妨碍了民主的政治思想和国
民感情的发展。
在财阀支配下的低待遇和利润的积累，使国内市场变得狭窄，从而提高了对商品

输出的重要性的认识，最终使日本走向了帝国主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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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本经济的经济民主化政策

　　战后，占领军为了解散被认为是引起战争的财阀等垄断性组织，培养能像其他民
主主义国家那样能和军阀相对抗的势力（政治势力等），决定对其实施经济民主化政
策。
从大的方面来分，经济民主化政策分三个方面：即①工会的合法化，②农民、土地

改革，③财阀解体等产业民主化政策。
产业民主化政策，进一步又被分为三个方面，①废除私人统制团体和有关限制竞

争的立法，②财阀解体和排除经济力集中，③制定《反垄断法》等一系列法律。

　　（一）财阀解体

　　当时占领军对日本政府所出示的财阀解体的基本方针是“支持把对于支配着国
家工商业大部分的产业大联合体和金融大联合体的解体计划”。这也是为了从心理
上和制度上消除日本的军事力。因此，占领军对于日本的财阀，首先是从经济民主
化、非军事化的观点出发，以财阀对市场的支配力为重点，试图将财阀所拥有的强大
的综合经济力解体。
财阀的解体，首先根据“公司解散限制令”（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通过财产的处分、解

散公司等措施将财阀的资产冻结；其次，根据“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令”（１９４６年４
月），成立了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第一次到第五次指定中，把三井、三
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的总公司和隶属于它们的８３个控股公司，４５００个子公司作
为解体对象，将它们所持有的有价证券转让给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由控股公司整理
委员会进行处理。
另一方面，针对处于财阀组织顶点的财阀家族，根据《财阀同族支配力排除法》

（１９４８年１月）将其拥有的有价证券也转让给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根据这些措施
切断了作为同族支配的财阀的人的结合。

　　（二）排除经济力的过度集中

　　但是财阀的解体只是使财阀的总公司解体，切断财阀与企业集团的资本和人的
结合，并没有从根本上排除隶属这些财阀的大企业所拥有的市场支配力。所以，为了
排除这些垄断性大企业对市场的支配，在１９４７年制定了《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
根据该法，对这些具有垄断性的大企业实施了解体措施。
对于制定该法律的意图，总司令部认为只有排除阻碍效率的经济力过度集中，才

能产生公平、自由的企业活动和带来公平的竞争。
《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是以垄断性企业，或者在一定的事业领域中进行过度

的事业的扩充而在该市场中产生相当的影响力，或可能产生相当的影响力的企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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